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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朝环审〔2026〕13号

关于朝阳凌源宋杖子10MW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凌源聚风新能源有限公司：
你单位报送的《朝阳凌源宋杖子10MW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。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及有关规定，依据评估意见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1、 朝阳凌源宋杖子10MW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，位于凌源市宋杖子镇段杖子村和石羊石虎沟村民组。该项目总装机容量为10MW，拟建设2台单机容量为5MW（轮毂高度为160m，叶轮直径为200m）的风力发电机组，配套新建2台箱式变压器、1座10kV开关站（位于风机机组1处），风电机组通过2回10kV集电线路接入风电场开关站，年上网电量26802.4MW·h。项目总投资6061.58万元，环保投资为28.2万元，占总投资的0.47%。
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，同意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措施进行建设。
2、 项目在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基础上，建设运营过程中须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1） 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，施工道路、施工场地等，远离生态保护红线，减少对地表植被的扰动，妥善保存剥离表土并及时回填复垦。施工结束后，改扩建道路恢复至原有宽度，新建道路恢复为不大于3.5m宽，临时占地及时清理、复耕、复植，加强日常养护，确保生态恢复和绿化效果。
（2） [bookmark: _GoBack]施工期应严格规划运输线路，采取有效防尘、降噪措施，禁止施工扰民;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应分类集中堆放，及时清运。做好风电机组、箱式变压器的检查维护，设置事故油池预防漏油风险，产生的废润滑油、废变压器油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。
（3） 落实噪声污染防治保护措施。运营期项目噪声、光影防护距离不小于600米，在建设中要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要求落实平面布局，保证风机等与敏感目标的位置关系，保证各敏感目标声环境质量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1类标准要求，同时配合地方政府做好项目周边地区规划建设工作。
三、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，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你公司应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经验收合格，方可投入使用。
四、此批复仅限于《报告表》确定的建设内容，若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，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5、 请朝阳市生态环境局凌源分局负责对本项目进行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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